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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师范学院文件

商师政文〔2021〕79 号

关于印发《科研助理聘用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现将《科研助理聘用与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商丘师范学院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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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师范学院

科研助理聘用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

更大自主权有关政策文件落实工作的通知》（教科技〔2019〕

100 号）、《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

校做好 2021 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把科研人员从报表、报销等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

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创新活动中来，积极吸纳毕业生

就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有需即配”的原则，满足科研需求，重大科

研项目组、平台、团队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配备，并报学校审

核。

第二章 聘用

第三条 科研助理的聘用采取劳务派遣用工的方式进行。应

符合以下条件：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思想觉悟，

热爱科研工作，具有团队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或较强的

科研能力，身心健康、能胜任本职工作。

第四条 人事处统一办理相关聘用手续，与劳务派遣公司签

订相关用工合同。

第五条 应届毕业生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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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

第六条 科研助理管理按“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使用单

位负责选聘配备、过程管理、培训与考核。

第七条 学校与使用单位共同设立科研助理专项资金，科研

助理工资按 4000 元/人/月（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固定标准发放。具体出资比例为：

学校 25%，科研项目组、平台、团队 75%。

第八条 由财务处将科研助理专项资金按年度一次性打入

劳务派遣公司账户，劳务派遣公司与科研助理签订用工合同，

并按月发放工资。

第九条 科研助理的工作职责由使用单位规定，写入合同，

并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等次包括优秀、合格和不合格。考核优

秀的，使用单位可进行适当发放奖金。考核合格以上的可续聘，

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解聘。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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